
信宜市思贺镇卫生院建筑消防安全评估采

购需求书

类别 建议

1 名称
信宜市思贺镇卫生院建筑消防安全评估采

购需求书

2 项目业主情况

信宜市思贺镇卫生院

地址：广东省信宜市思贺镇思贺镇思贺街平

安路

联系电话：8195200

联系人：罗生

3 中介服务名称 建筑消防安全评估

4
对中介服务机

构的资质要求

1.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：建筑消防安全评

估（需要提供相对应的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

等）。资质要求应当与法律和法规的要求为

准。

2.需要回避的机构（法律和法规要求回避的

机构）。

3.可以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排查(检测)报告，

确保排查结果真实准确。

5
服务内容和服

务要求

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 项目基本情况（背景）描述：为深入贯彻

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消防安全工作的决

策部署，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《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》

等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，深刻汲取近期我市

医疗单位发生的住院楼内用电线路燃烧导

致火警(灾)事故的教训，切实筑牢医疗机构

消防安全防线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

和正常医疗秩序，经茂名市卫生健康局党组

会议研究，决定在全市集中开展医疗机构消

防设施及安全用电专项排查整治工作。出具

有法律效力的排查(检测)报告，确保排查结

果真实准确。

2. 服务类型：建筑消防安全评估

3. 服务要求：严格对照《消防设施通用规范》

(GB55036-2022)等标准，重点排查:火灾自

动报警系统、自动喷水灭火系统、室内外消

火栓系统、气体灭火系统、防排烟系统等消

防设施的完好有效性;消防应急照明、疏散

指示标志、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的设置与畅

通情况;常闭式防火门、防火卷帘等防火分

隔设施的完好与使用状态;灭火器、消防沙

等灭火器材的配置、有效期及维护情况;消



防控制室 24 小时值班制度落实、值班人员

持证上岗及应急处置能力等情况。

4. 进度要求：签订合同后 7 天内完成检测评

估，并出具相应报告。

5. 评估范围：本单位所属全部建筑物，包括

业务综合楼、DR 机房、CT 机房、B 超室、检

验室、公卫科、防保科、病案室、氧气房、

配电箱等总面积约 3615.8 平方米，重点范

围包括覆盖门诊部、住院部、药品库房、供

氧房、配电箱、消防控制室等人员密集及关

键风险部位。

6. 质量要求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排查(检测)

报告，确保排查结果真实准确。报告需包含

排查范围、检测数据、问题清单、风险等级

评估、整改建议等内容的《建筑消防安全评

估报告》一式三份，服务(检测)机构资质证

书(复印件）加盖公章一式三份。

7. 后续（售后）服务要求：完成整改后出具

相对应的整改报告。

6
合同履行地点

和方式

1.提供服务的时间：8：00-12：00，14：00-18：

00。方式：现场排查检测，按照相关规定综



合评估，人员不得少于 2 人。

2.提供服务的地点：广东省信宜市思贺镇思

贺镇思贺街平安路。

7
公开选取方式

和计价标准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方案择优选取。

2.报价方式：报总价。

3.计价标准：总价包干。

8 服务时间

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。本项

目服务期为 30 个自然日，自合同生效之日

起开始计算。

9 验收

1.验收时间：服务完成后验收。

2.验收程序：双方共同验收。

3.验收标准：评估报告真实有效，符合国家

标准和行业标准，具有法律效力，并通过卫

生健康局等主管部的收件要求。

4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：验收不合格的判

定标准：评估报告与实际情况不相符，卫生

健康局等主管部判定为不合格，或不具有法

律效力。

5.验收不合格的处理：重新检测评估，出具

新的报告。经两次整改仍不合格的，依法解

除合同。

10 结算方式 1.一次性付款——出具评估报告后的 10 个



工作日内，提供正规发票，采购人向中选中

介服务机构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90%。出具整

改报告并验收合格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，提

供正规发票，项目业主向中选中介服务机构

结清合同总金额内剩余款项。

11 违约责任

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

义务不符合约定的，应当承担继续履行、采

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。

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，对方

可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。

当事人一方违约时应当向对方支付合同总

金额 0.3%的违约金。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

违约金的，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，还应当履

行债务。

12
补充合同和

解决争议方式

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后

可以签订补充合同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合同编和广东省网上

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。

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，双方应协商解

决。协商不成的，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。

13 备注 1.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



“合同范本”，业主单位、中选中介服务机

构应当使用有关“合同范本”；如果监督管

理部门未有“合同范本”，业主单位、中选

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

法典》合同编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

同。

2.合同的实质性内容，应当与采购公告、采

购结果的内容一致。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

合同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

行期限、履行地点和方式、违约责任和解决

争议方法等（即表格中的序号 1-10）。

3.合同的变更、终止等，适用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法典》合同编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


